
 

 

 新竹市 11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校園正向管教範例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1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新竹市 11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藉由校園正向管教範例甄選，落實推動校園正向管教風氣，讓校園氛

圍友善且詳和。 

（二）厚植本市正向管教優質做法，讓本市推動友善校園更有效能。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新竹市北區民富國小 

四、參加對象及方式：校園正向管教範例-本市校師（校園正向管教範例至多兩位） 

五、活動內容： 

（一）以「班級經營」、「個案輔導」兩種類別，並依實施對象分為國中及 

      國小組。 

（二）以學校行政團隊或教師所採取之校園正向管教範例為主，以增進學生 

      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 

      身體自主，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三）應包含「範例架構」、「延伸學習」、「回饋與建議」、「心路手札」 

      及「參考資料」等（如附件一）。 

六、報名及評選方式 

（一）報名表：如本計畫附件，或至民富國小網站公告下載報名表（含授權 

              書）。 

（二）送件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15年 9月 30日（星期三） 

（三）送件地點：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學務處 

（四）送件內容：報名表一份、授權書一份、書面資料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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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選方式：組成評選委員會訂定評分準則，並辦理評選事宜。 

（六）結果公布：115年 10月中旬公告於教育處網站及民富國小網站。 

五、預期效益 

    藉由推動校園正向管教範例甄選活動，讓新竹市各國中小瞭解校園正向 

管教策略與方法，積極落實校園正向管教工作。 

六、活動經費：略。 

七、獎勵： 

本活動分為個案輔導及班級經營 2組，各擇優錄取 4件。各組獲獎名額

與獎勵內容得依當年度參加件數及作品水準情形酌予調整（或從缺）；前述

名額與獎勵內容由本活動甄選評審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八、其他： 

（一）凡獲選者之作品，文字稿將上網，作為新竹市教育處推動正向管教參

考資料，其文稿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新竹市教育處所有，刊登不另付稿

酬，新竹市教育處有權修改文稿（建議作者酌修），以利編輯。 

（二）得獎作品倘有隱匿抄襲情事或有涉智慧財產權等疑義，主辦單位得逕

取消相關得獎資格、獎金、獎狀等權益，參賽者不得異議，並請參賽

者自負民刑事等法律責任。 

（三）甄選獲獎人員請各校依據新竹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規定敘獎。特

優為嘉獎 2次，優等及甲等為嘉獎 1次。 

（四）辦理本項計畫績優人員，依新竹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規定，報請

主管機關予以敘獎。 

九、本計畫由新竹市政府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奉核定後實施。 

 



  

附件一 

新竹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正向管教範例徵選內容」 

壹、 範例架構 

一、 名稱 

二、 目標 

三、 對象 

四、 問題類型 

五、 情境說明 

六、 採行策略 

七、 進行流程（含步驟、流程及所需時間，可表列） 

八、 所需資源（含人力設備與教材） 

九、 效益評估 

貳、 延伸學習（如學習單、配套措施等） 

參、 回饋與建議（對採行正向管教措施後的學生/家長回饋或建議） 

肆、 心路手札（可提供採行正向管教後之心得，如能附上照片或相關資料

者更佳） 

伍、 參考資料 

作品編號 

(由遴薦機

關填寫) 

 

 



  

新竹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正向管教範例徵選活動」報名表 

作品編號 (由遴薦機關填寫) 

參加類別 □班級經營    □個案輔導 （限擇一類別） 

參加組別 □國中組      □國小組 

名稱  

目標  對象  

採行策略 

(請簡單條列式敘述) 

 

 

 

 

 

作         者（請全部填寫，至多 2人） 

姓名： 

性別：□男 □女 

服務學校： 

職稱：                 服務年資： 

姓名： 

性別：□男 □女 

服務學校： 

職稱：                 服務年資： 

主要聯絡人： 

聯絡電話：（O）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送件前自行審查 
□報名表正本                 □授權書 

□書面資料兩份 

  

遴薦機關/單位(請蓋印信或核章)： 



  

 

115年度新竹市「推動校園正向管教範例徵選」授權書 

 

授權人茲以下列空格處為題之稿件投稿於新竹市教育處，本稿件保證

為授權人所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之著作權，且未曾以任何形式正式出

版，授權人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特此聲明。如有聲明不實而致貴

單位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授權人願負一切法律之責任。該投稿

稿件若蒙錄取，授權人同意將該篇具有著作財產權之文稿全部內容，授權

予新竹市教育處。被授權單位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光碟、

微縮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製後典藏、散布出版方式發行或上載網站，及提

供相關宣傳使用，為符合典藏及推廣服務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依本授權所為之典藏、重製、發行及利用均為無償。 

 

 

 

 

作品名稱「                                              」 

 

 

 

授權人代表簽名：                  

身份證字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月   日 


